
新修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

記點、記次Q&A懶人包

第63條、63條之1、第63條之2



逕行舉發違規案件也會記違規點數嗎?

對，112年4月14日修正通過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增訂第

63條之2規定，除攔查舉發違規案件外，逕行舉發案件之違規行

為應記違規點數、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或吊扣、吊銷汽車

駕駛執照者，若未指定主要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時，則處

罰被通知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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逕行舉發違規案件被通知人

三種態樣分析：



違規須處罰

應違規記點者 記該「汽車」違規紀錄1次。

應接受道安講習者 記該「汽車」違規紀錄1次。

應吊扣駕照者 吊扣汽車牌照。

應吊銷駕照者 吊銷汽車牌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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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人
有駕照 無駕照

無照
改處

1

被通知人

未指定主要駕駛人 OR 未辦理歸責他人



違規須處罰

應違規記點者 記該「汽車」違規紀錄1次。

應接受道安講習者 記該「汽車」違規紀錄1次。

應吊扣駕照者 吊扣汽車牌照。

應吊銷駕照者 吊銷汽車牌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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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改處

非自然人(如:公司、行號、機關或團體)被通知人

未指定主要駕駛人 OR 未辦理歸責他人



非自然人之租用人(汽車所有人為租賃業者)

違規須處罰

應記違規點數或

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

應吊扣或吊銷汽車駕駛執照者

原違規行為條款之
2倍罰鍰。

原違規行為條款之
3倍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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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被通知人

未指定主要駕駛人 OR 未辦理歸責他人



遭記駕駛人違規點數會有什麼處罰呢?

1.一年內記違規點數每達十二點者，吊扣駕駛執照二個月。

2.二年內經吊扣駕駛執照二次，再經記違規點數者，吊銷其

駕駛執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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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記車輛違規次數會有什麼處罰呢?

1. 逕行舉發違規如未指定主要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者，1

年內遭記車輛違規紀錄每達3次，應吊扣其汽車牌照2個月。

2. 其餘非逕行舉發違規如3個月內遭記車輛違規紀錄每達3次者，

則要吊扣其汽車牌照1個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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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點

違規記點、記次總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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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次

駕駛人
吊扣、吊銷
駕駛執照

吊扣牌照車輛

最高

最高



違規記點一覽表

1年內

記點達6點 可自費參加道安講習

自費道安講習可抵扣2點，限制1年1次

記點達12點 吊扣駕照2個月

2年內 吊扣駕照2次 再次記點 吊銷駕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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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記次一覽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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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年內 記違規紀錄每達3次者，吊扣其汽車牌照2個月。

3個月
記違規紀錄每達3次者，吊扣其汽車牌照1個月。



自費參加道路安全講習，可以抵扣違規點數嗎?

是，汽車駕駛人1年內記違規點數達6點者，得自費參

加道路安全講習後，即可扣抵違規點數2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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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費參加道安講習後，可無限制扣抵違規點數嗎?

自記違規點數達6點之日起算，可申請自費參加講習，完成

後可扣抵違規點數2點，但1年內以1次為限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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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車主雖然有駕照，但汽車都是家人使用，若逕行舉發

違規須記違規點數或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或吊扣、銷

駕照時會如何處罰?

車主可指定主要駕駛人或將違規轉歸責給實際駕駛人，若車
主有駕照且未辦理時，逕行舉發違規若須記違規點數、應接
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或吊扣、銷駕照時，則處罰車主本人。

14



我是車主但沒有駕照，若逕行舉發違規須記違規點數或應

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時會如何處罰?

車主可指定主要駕駛人或將違規轉歸責給實際駕駛人，若車
主無駕照且未辦理時，逕行舉發違規若須記違規點數或應接
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時，將改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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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車主但沒有駕照，逕行舉發違規如必須吊扣、銷駕照時，

會如何處罰?

車主可指定主要駕駛人或將違規轉歸責給實際駕駛人，若車
主無駕照且未辦理時，逕行舉發違規若必須吊扣、銷駕照時，
將改處吊扣、銷牌照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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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名下車輛如因逕行舉發違規需記違規點數或應接受道路

交通安全講習時，請問如何處罰呢?

公司可指定主要駕駛人或將違規轉歸責給實際駕駛人，若未
辦理時，逕行舉發違規需記違規點數或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
講習時，將會改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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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名下車輛如因逕行舉發違規需必須吊扣、銷駕照時，會

如何處罰?

公司可指定主要駕駛人或將違規轉歸責給實際駕駛人，若未
辦理時，逕行舉發違規若必須吊扣、銷駕照時，將改處吊扣、
銷牌照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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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方公司車是採長租方式，因逕行舉發違規行為須記違規點

數或接受道安講習課程時，應如何處理呢?

公司若使用長租車輛，可指定主要駕駛人或將違規轉歸責給
實際駕駛人，若未辦理時，將處原違規行為條款之2倍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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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方公司車是採長租方式，因逕行舉發違規行為須吊扣或吊

銷汽車駕駛執照者時，應如何處理呢?

公司若使用長租車輛，可指定主要駕駛人或將違規轉歸責給
實際駕駛人，若未辦理時，將處原違規行為條款之3倍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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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您遵守交通安全規則
創造安全用路環境


